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1646號

原      告  楊惟百  

訴訟代理人  杜冠民律師

被      告  吳毅賢  

訴訟代理人  陶紅皓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事件，經本院於民

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5,109元，及其中新臺幣93萬5,1

　　09元部分，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萬5,552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即新臺幣

1萬2,776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8萬5,10

　　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項規定，分

別引用兩造各自提出之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肇責之判斷：

　⒈查，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13日駕駛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

輛），沿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

該路段與向陽路口，欲右轉駛入向陽路時，疏未注意車輛行

駛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不得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貿然右

轉，適原告騎乘MPK-3277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

沿南港路2段同向直行至該處，亦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而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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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致二車發生碰撞，原告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肱骨

前側脫位、左側肱骨大粗隆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手部擦傷

　　、左側膝部擦傷、左側手肘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左側近

端肱骨骨折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等情，有本院111年

度審交簡字第281號刑事簡易判決影本及本院調取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之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可參，堪以認定。本院綜酌事

故發生之情節、原因力大小等一切情事，認為兩造之過失責

　　任各為50%。

　⒉被告就本件事故既有過失，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原告請求

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被告不爭執部分：

　　原告主張之損害，其中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6萬1,96

　　5元、②醫療用品費用3,922元、③就醫交通費4,330元，共

計17萬217元部分，被告均無爭執，應全部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方面：

　　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

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因系

爭傷害，後續仍須治療，而請求將來醫療費10萬元等語。被

告雖爭執其必要性及費用金額，惟檢視原告所提出大興骨科

診所114年1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醫囑記載：「…經手

術與數年復健治療，左肩部關節活動度仍受限，無法過動負

重與外展活動，每個月需持續復健物理治療，維持左上肢工

作能力；物理治療強度需每周1至2次，1次約1小時，單次物

理治療費用預估為1,500元至2,000元；若旋轉肌受損嚴重，

後續併發肩關節炎，可施作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置換術，目前

自費約26萬。物理治療部分依工作狀況，需至少2年。再視

實際狀況判斷後續進一步醫療舉措。」等內容（見本院卷第

　　281頁），可認其確須繼續復健治療，應有支出必要而必然

發生損害，是有預為請求之必要，且參酌上開醫囑所述之復

健必要期間、頻率及單次費用預估，原告主張此部分費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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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乙節，尚屬合理可採，自應全部准許。另，此部分係將

來發生費用之預為請求，既尚未實際支出，自不能一併請求

　　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先此敘明。

　⒊勞動力減損方面：　

　⑴關於本件車禍可能對原告造成勞動力減損及比例等問題，本

院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經該院參閱

相關醫療院所之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到院評估情形，以

其仍有手部操作功能表現及過肩以上之負重功能，大致表現

均落在下等至顯著下等範圍，雙手操作任務均未達職場標準

等情，參考專業醫學評核標準，鑑定意見認為其勞動力減損

比例約為11%至20%，有該院回函暨工作功能評估報告可參（

　　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綜酌上情，本院認為原告勞動力

減損比例以平均數15%定之，較屬適當。

　⑵關於損害額之計算，原告主張其與配偶合開裝修公司（下稱

即璞御創業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公司），除洽訂契約、工程

報價，並於現場進行裝修工程等工作，因本件車禍受傷，現

場工作能力無法達到一般標準，依據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為

6萬446元及其自43歲起至年滿65歲退休尚有22年之工作期間

為計算基礎，其損害額為219萬1,125元，而請求被告賠償12

　　0萬等語。被告則爭執原告之實際工作及損害額。經核，綜

酌原告所提出系爭公司之登記資料、其工作照片、與客戶討

論見暨報價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工程報價總表、工程承包

委託契約書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5頁、第271至279頁）資

料，可認原告主張其共同經營系爭公司，並從事現場裝修工

程之工作乙節，應堪信實。而就收入金額方面，原告主張以

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6萬446元為計算標準，亦提出行政院主

計處薪情平臺112年度之統計資料為佐，此為國家行政機關

調查統計本國各行業薪資收入之平均標準，乃一般客觀之數

據。本院並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綜

酌原告經歷、年齡等一切情狀暨全辯論意旨，認為以上述平

均薪資作為原告收入數額之計算基礎，當屬合理可採。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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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額為據及原告尚有22年工作時間，按霍夫曼式計算法扣

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則其勞動力

　　減損之損害額應為164萬3,347元〔計算式為：108,803×15.0

　　0000000=1,643,347。其中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2年

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則原告本件

請求勞動力減損120萬元，應全部准許。

　⒋系爭機車必要修復費方面：

　　關於系爭機車修復費部分，經查，系爭機車之車主係訴外人

周怡芳，有本件事故調查資料內附之車籍資料為憑。原告既

　　非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人，即無從本於物之所有權受侵害而請

求損害賠償，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修復費7,000元

　　，即難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方面：　　

　　本院審酌事故情節、原告傷勢及其就醫手術、復健治療、休

養狀況，客觀上可認其精神痛苦程度，暨兩造之年齡、教育

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

萬元，尚屬過高，應酌減為50萬元，較屬公允。

　⒍綜上所述，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損害金額共計為197萬217元（

　　170,217+100,000+1,200,000+500,000=1,970,217）。

　⒎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

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關於本件

車禍，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已如前述。依被告過失責任比例

核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98萬5,109元（計

算式：1,970,217×50%=985,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三、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

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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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依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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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1646號
原      告  楊惟百  
訴訟代理人  杜冠民律師
被      告  吳毅賢  
訴訟代理人  陶紅皓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5,109元，及其中新臺幣93萬5,1
　　09元部分，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萬5,552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即新臺幣1萬2,776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8萬5,10
　　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項規定，分別引用兩造各自提出之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肇責之判斷：
　⒈查，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13日駕駛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沿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向陽路口，欲右轉駛入向陽路時，疏未注意車輛行駛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不得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貿然右轉，適原告騎乘MPK-3277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南港路2段同向直行至該處，亦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而闖越紅燈，致二車發生碰撞，原告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肱骨前側脫位、左側肱骨大粗隆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手部擦傷
　　、左側膝部擦傷、左側手肘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左側近端肱骨骨折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等情，有本院111年度審交簡字第281號刑事簡易判決影本及本院調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可參，堪以認定。本院綜酌事故發生之情節、原因力大小等一切情事，認為兩造之過失責
　　任各為50%。
　⒉被告就本件事故既有過失，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原告請求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被告不爭執部分：
　　原告主張之損害，其中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6萬1,96
　　5元、②醫療用品費用3,922元、③就醫交通費4,330元，共計17萬217元部分，被告均無爭執，應全部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方面：
　　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後續仍須治療，而請求將來醫療費10萬元等語。被告雖爭執其必要性及費用金額，惟檢視原告所提出大興骨科診所114年1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醫囑記載：「…經手術與數年復健治療，左肩部關節活動度仍受限，無法過動負重與外展活動，每個月需持續復健物理治療，維持左上肢工作能力；物理治療強度需每周1至2次，1次約1小時，單次物理治療費用預估為1,500元至2,000元；若旋轉肌受損嚴重，後續併發肩關節炎，可施作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置換術，目前自費約26萬。物理治療部分依工作狀況，需至少2年。再視實際狀況判斷後續進一步醫療舉措。」等內容（見本院卷第
　　281頁），可認其確須繼續復健治療，應有支出必要而必然發生損害，是有預為請求之必要，且參酌上開醫囑所述之復健必要期間、頻率及單次費用預估，原告主張此部分費用10萬元乙節，尚屬合理可採，自應全部准許。另，此部分係將來發生費用之預為請求，既尚未實際支出，自不能一併請求
　　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先此敘明。
　⒊勞動力減損方面：　
　⑴關於本件車禍可能對原告造成勞動力減損及比例等問題，本院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經該院參閱相關醫療院所之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到院評估情形，以其仍有手部操作功能表現及過肩以上之負重功能，大致表現均落在下等至顯著下等範圍，雙手操作任務均未達職場標準等情，參考專業醫學評核標準，鑑定意見認為其勞動力減損比例約為11%至20%，有該院回函暨工作功能評估報告可參（
　　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綜酌上情，本院認為原告勞動力減損比例以平均數15%定之，較屬適當。
　⑵關於損害額之計算，原告主張其與配偶合開裝修公司（下稱即璞御創業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公司），除洽訂契約、工程報價，並於現場進行裝修工程等工作，因本件車禍受傷，現場工作能力無法達到一般標準，依據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為6萬446元及其自43歲起至年滿65歲退休尚有22年之工作期間為計算基礎，其損害額為219萬1,125元，而請求被告賠償12
　　0萬等語。被告則爭執原告之實際工作及損害額。經核，綜酌原告所提出系爭公司之登記資料、其工作照片、與客戶討論見暨報價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工程報價總表、工程承包委託契約書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5頁、第271至279頁）資料，可認原告主張其共同經營系爭公司，並從事現場裝修工程之工作乙節，應堪信實。而就收入金額方面，原告主張以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6萬446元為計算標準，亦提出行政院主計處薪情平臺112年度之統計資料為佐，此為國家行政機關調查統計本國各行業薪資收入之平均標準，乃一般客觀之數據。本院並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綜酌原告經歷、年齡等一切情狀暨全辯論意旨，認為以上述平均薪資作為原告收入數額之計算基礎，當屬合理可採。則以此數額為據及原告尚有22年工作時間，按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則其勞動力
　　減損之損害額應為164萬3,347元〔計算式為：108,803×15.0
　　0000000=1,643,347。其中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則原告本件請求勞動力減損120萬元，應全部准許。
　⒋系爭機車必要修復費方面：
　　關於系爭機車修復費部分，經查，系爭機車之車主係訴外人周怡芳，有本件事故調查資料內附之車籍資料為憑。原告既
　　非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人，即無從本於物之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修復費7,000元
　　，即難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方面：　　
　　本院審酌事故情節、原告傷勢及其就醫手術、復健治療、休養狀況，客觀上可認其精神痛苦程度，暨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尚屬過高，應酌減為50萬元，較屬公允。
　⒍綜上所述，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損害金額共計為197萬217元（
　　170,217+100,000+1,200,000+500,000=1,970,217）。
　⒎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關於本件車禍，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已如前述。依被告過失責任比例核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98萬5,109元（計算式：1,970,217×50%=985,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三、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依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1646號

原      告  楊惟百  

訴訟代理人  杜冠民律師

被      告  吳毅賢  

訴訟代理人  陶紅皓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事件，經本院於民

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5,109元，及其中新臺幣93萬5,1

　　09元部分，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萬5,552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即新臺幣

    1萬2,776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8萬5,10

　　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項規定，分

    別引用兩造各自提出之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肇責之判斷：

　⒈查，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13日駕駛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

    輛），沿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

    該路段與向陽路口，欲右轉駛入向陽路時，疏未注意車輛行

    駛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不得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貿然右

    轉，適原告騎乘MPK-3277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

    沿南港路2段同向直行至該處，亦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而闖越

    紅燈，致二車發生碰撞，原告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肱骨

    前側脫位、左側肱骨大粗隆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手部擦傷

　　、左側膝部擦傷、左側手肘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左側近

    端肱骨骨折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等情，有本院111年

    度審交簡字第281號刑事簡易判決影本及本院調取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之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可參，堪以認定。本院綜酌事

    故發生之情節、原因力大小等一切情事，認為兩造之過失責

　　任各為50%。

　⒉被告就本件事故既有過失，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原告請求

    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被告不爭執部分：

　　原告主張之損害，其中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6萬1,96

　　5元、②醫療用品費用3,922元、③就醫交通費4,330元，共計1

    7萬217元部分，被告均無爭執，應全部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方面：

　　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

    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因系

    爭傷害，後續仍須治療，而請求將來醫療費10萬元等語。被

    告雖爭執其必要性及費用金額，惟檢視原告所提出大興骨科

    診所114年1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醫囑記載：「…經手

    術與數年復健治療，左肩部關節活動度仍受限，無法過動負

    重與外展活動，每個月需持續復健物理治療，維持左上肢工

    作能力；物理治療強度需每周1至2次，1次約1小時，單次物

    理治療費用預估為1,500元至2,000元；若旋轉肌受損嚴重，

    後續併發肩關節炎，可施作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置換術，目前

    自費約26萬。物理治療部分依工作狀況，需至少2年。再視

    實際狀況判斷後續進一步醫療舉措。」等內容（見本院卷第

　　281頁），可認其確須繼續復健治療，應有支出必要而必然

    發生損害，是有預為請求之必要，且參酌上開醫囑所述之復

    健必要期間、頻率及單次費用預估，原告主張此部分費用10

    萬元乙節，尚屬合理可採，自應全部准許。另，此部分係將

    來發生費用之預為請求，既尚未實際支出，自不能一併請求

　　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先此敘明。

　⒊勞動力減損方面：　

　⑴關於本件車禍可能對原告造成勞動力減損及比例等問題，本

    院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經該院參閱

    相關醫療院所之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到院評估情形，以

    其仍有手部操作功能表現及過肩以上之負重功能，大致表現

    均落在下等至顯著下等範圍，雙手操作任務均未達職場標準

    等情，參考專業醫學評核標準，鑑定意見認為其勞動力減損

    比例約為11%至20%，有該院回函暨工作功能評估報告可參（

　　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綜酌上情，本院認為原告勞動力

    減損比例以平均數15%定之，較屬適當。

　⑵關於損害額之計算，原告主張其與配偶合開裝修公司（下稱

    即璞御創業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公司），除洽訂契約、工程

    報價，並於現場進行裝修工程等工作，因本件車禍受傷，現

    場工作能力無法達到一般標準，依據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為

    6萬446元及其自43歲起至年滿65歲退休尚有22年之工作期間

    為計算基礎，其損害額為219萬1,125元，而請求被告賠償12

　　0萬等語。被告則爭執原告之實際工作及損害額。經核，綜

    酌原告所提出系爭公司之登記資料、其工作照片、與客戶討

    論見暨報價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工程報價總表、工程承包

    委託契約書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5頁、第271至279頁）資

    料，可認原告主張其共同經營系爭公司，並從事現場裝修工

    程之工作乙節，應堪信實。而就收入金額方面，原告主張以

    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6萬446元為計算標準，亦提出行政院主

    計處薪情平臺112年度之統計資料為佐，此為國家行政機關

    調查統計本國各行業薪資收入之平均標準，乃一般客觀之數

    據。本院並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綜

    酌原告經歷、年齡等一切情狀暨全辯論意旨，認為以上述平

    均薪資作為原告收入數額之計算基礎，當屬合理可採。則以

    此數額為據及原告尚有22年工作時間，按霍夫曼式計算法扣

    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則其勞動力

　　減損之損害額應為164萬3,347元〔計算式為：108,803×15.0

　　0000000=1,643,347。其中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2年

    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則原告本件

    請求勞動力減損120萬元，應全部准許。

　⒋系爭機車必要修復費方面：

　　關於系爭機車修復費部分，經查，系爭機車之車主係訴外人

    周怡芳，有本件事故調查資料內附之車籍資料為憑。原告既

　　非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人，即無從本於物之所有權受侵害而請

    求損害賠償，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修復費7,000元

　　，即難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方面：　　

　　本院審酌事故情節、原告傷勢及其就醫手術、復健治療、休

    養狀況，客觀上可認其精神痛苦程度，暨兩造之年齡、教育

    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

    萬元，尚屬過高，應酌減為50萬元，較屬公允。

　⒍綜上所述，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損害金額共計為197萬217元（

　　170,217+100,000+1,200,000+500,000=1,970,217）。

　⒎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

    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關於本件

    車禍，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已如前述。依被告過失責任比例

    核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98萬5,109元（計

    算式：1,970,217×50%=985,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三、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

    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依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湖簡字第1646號

原      告  楊惟百  

訴訟代理人  杜冠民律師

被      告  吳毅賢  

訴訟代理人  陶紅皓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8萬5,109元，及其中新臺幣93萬5,1

　　09元部分，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萬5,552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即新臺幣1萬2,776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8萬5,10

　　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項規定，分別引用兩造各自提出之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肇責之判斷：

　⒈查，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13日駕駛自用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沿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向陽路口，欲右轉駛入向陽路時，疏未注意車輛行駛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不得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貿然右轉，適原告騎乘MPK-3277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南港路2段同向直行至該處，亦違反號誌管制行駛而闖越紅燈，致二車發生碰撞，原告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肱骨前側脫位、左側肱骨大粗隆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手部擦傷

　　、左側膝部擦傷、左側手肘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左側近端肱骨骨折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等情，有本院111年度審交簡字第281號刑事簡易判決影本及本院調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可參，堪以認定。本院綜酌事故發生之情節、原因力大小等一切情事，認為兩造之過失責

　　任各為50%。

　⒉被告就本件事故既有過失，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原告請求被告就其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被告不爭執部分：

　　原告主張之損害，其中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6萬1,96

　　5元、②醫療用品費用3,922元、③就醫交通費4,330元，共計17萬217元部分，被告均無爭執，應全部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方面：

　　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後續仍須治療，而請求將來醫療費10萬元等語。被告雖爭執其必要性及費用金額，惟檢視原告所提出大興骨科診所114年1月1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醫囑記載：「…經手術與數年復健治療，左肩部關節活動度仍受限，無法過動負重與外展活動，每個月需持續復健物理治療，維持左上肢工作能力；物理治療強度需每周1至2次，1次約1小時，單次物理治療費用預估為1,500元至2,000元；若旋轉肌受損嚴重，後續併發肩關節炎，可施作反置式人工肩關節置換術，目前自費約26萬。物理治療部分依工作狀況，需至少2年。再視實際狀況判斷後續進一步醫療舉措。」等內容（見本院卷第

　　281頁），可認其確須繼續復健治療，應有支出必要而必然發生損害，是有預為請求之必要，且參酌上開醫囑所述之復健必要期間、頻率及單次費用預估，原告主張此部分費用10萬元乙節，尚屬合理可採，自應全部准許。另，此部分係將來發生費用之預為請求，既尚未實際支出，自不能一併請求

　　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先此敘明。

　⒊勞動力減損方面：　

　⑴關於本件車禍可能對原告造成勞動力減損及比例等問題，本院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經該院參閱相關醫療院所之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到院評估情形，以其仍有手部操作功能表現及過肩以上之負重功能，大致表現均落在下等至顯著下等範圍，雙手操作任務均未達職場標準等情，參考專業醫學評核標準，鑑定意見認為其勞動力減損比例約為11%至20%，有該院回函暨工作功能評估報告可參（

　　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綜酌上情，本院認為原告勞動力減損比例以平均數15%定之，較屬適當。

　⑵關於損害額之計算，原告主張其與配偶合開裝修公司（下稱即璞御創業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公司），除洽訂契約、工程報價，並於現場進行裝修工程等工作，因本件車禍受傷，現場工作能力無法達到一般標準，依據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為6萬446元及其自43歲起至年滿65歲退休尚有22年之工作期間為計算基礎，其損害額為219萬1,125元，而請求被告賠償12

　　0萬等語。被告則爭執原告之實際工作及損害額。經核，綜酌原告所提出系爭公司之登記資料、其工作照片、與客戶討論見暨報價之通訊軟體Line截圖、工程報價總表、工程承包委託契約書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5頁、第271至279頁）資料，可認原告主張其共同經營系爭公司，並從事現場裝修工程之工作乙節，應堪信實。而就收入金額方面，原告主張以建築工程業平均薪資6萬446元為計算標準，亦提出行政院主計處薪情平臺112年度之統計資料為佐，此為國家行政機關調查統計本國各行業薪資收入之平均標準，乃一般客觀之數據。本院並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綜酌原告經歷、年齡等一切情狀暨全辯論意旨，認為以上述平均薪資作為原告收入數額之計算基礎，當屬合理可採。則以此數額為據及原告尚有22年工作時間，按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則其勞動力

　　減損之損害額應為164萬3,347元〔計算式為：108,803×15.0

　　0000000=1,643,347。其中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則原告本件請求勞動力減損120萬元，應全部准許。

　⒋系爭機車必要修復費方面：

　　關於系爭機車修復費部分，經查，系爭機車之車主係訴外人周怡芳，有本件事故調查資料內附之車籍資料為憑。原告既

　　非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人，即無從本於物之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修復費7,000元

　　，即難准許。

　⒌精神慰撫金方面：　　

　　本院審酌事故情節、原告傷勢及其就醫手術、復健治療、休養狀況，客觀上可認其精神痛苦程度，暨兩造之年齡、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尚屬過高，應酌減為50萬元，較屬公允。

　⒍綜上所述，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損害金額共計為197萬217元（

　　170,217+100,000+1,200,000+500,000=1,970,217）。

　⒎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關於本件車禍，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已如前述。依被告過失責任比例核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98萬5,109元（計算式：1,970,217×50%=985,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三、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內湖簡易庭法　官　施月燿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依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趙修頡



